
112年「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之整建長照衛福據點計畫(112年-114年)(含涉

及 0-2歲公共托育計畫)」新化區衛生所新建案

經費說明 

 

年度 辦理單位 中央補助 市配合款 小計 

112年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4,004,000 2,854,000 6,858,000 

 總計 4,004,000 2,854,000 6,858,000 

 









112年 113年 114年 小計 總計

規劃設計監造 4,004 ﹣ 445 4,449

工程 ﹣ 63,495 7,056 70,551

4,004 63,495 7,501 75,000

7,500萬元，包含：

一、新建工程費7,055萬1,000元(含

工程案管理費81萬6,000元)。

二、設計及監造費444萬9,000元。

15%

一、核定造價以每平方公尺5萬3,511元

計；另核定經費以總樓地板面積1,983平方

公尺計。

二、計畫管制期程：

（一）規劃設計決標：112年10月15日

（二）細部設計核定：112年12月15日

（三）工程採購決標：113年3月30日

（四）工程進度達50％：113年12月31日

（五）工程竣工：114年10月30日

（六）核銷結案：114年11月30日

 (七)開辦服務：114年12月1日

核定金額(千元)

台南市 衛生所 新建 日間照顧中心新化區衛生所

75,000

總計

102,000

(一)撥款應備文件：核定函及核定表影本、納入預算證明、發包契約書副本、領據，並註明撥款專戶戶名、金融機構全銜、帳號。

(二)各期撥款條件及所需文件：

備註：

一、涉及政府採購事項，請確實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各期補助經費撥款應備文件及撥款條件，請按下列規定辦理：

 

三、計畫核銷結案時，自籌經費支付占核定經費實際支用總額之比率，應符合「應自籌經費百分比」之比率，不足之數應繳回差額。

四、計畫案件有關補助原則、項目及基準、核銷應自籌經費比例等事項，依「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補助及評選作業要點」及「112年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辦理；惟補助標的位於離島地區及山地原住民地區者，不受該類最高補助額度之

限制。

衛生福利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 台南市政府 第四期第二梯次核定表

核定公文文號:112年7月18日衛部顧字第1121460859號函

核定補助項目序號 縣市 建物類型 案件名稱 規劃布建服務內容
工程

類型

自籌經

費

比率

備註
申請中央補助

金額(千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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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福據點計畫 

(112年-114年)新化區衛生所新建案摘要 

計畫說明： 

依據衛生福利部112年7月18日衛授國字第1121460859號函辦理。 

說明： 

一、 衛生福利部為建構以社區為核心的長照服務體系，以國中學區結合失

能者社區生活圈為服務範圍之概念，落實一國中學區布建一日間照顧

中心之目標，逐步達成以社區為核心提供服務，實踐在地老化。 

二、 臺南市新化區衛生所前身為日治時期之新化回生院，建於西元1927

年，經臺南市政府109年5月4日公告為歷史建築。新化區衛生所為1層

樓建物，目前所在地由衛生所向新化農會承租，既有空間設施不易整

建，加上停車空間不足，難以滿足現代化醫療用途及民眾洽公需求。 

三、 因應新化果菜市場搬遷，新化區衛生所預計移至原新化果菜市場用

地，規劃新建為3層樓建築物，除提供原有公共衛生預防保健服務

外，「新化區衛生所」坐落於新化國中學區，屬「再布建國中學區」，

且日照涵蓋率距目標尚遠，因應長照2.0政策，積極向中央爭取前瞻

計畫經費，預計於新化衛生所三樓設立日間照顧中心。 

四、 新化衛生所三樓規劃作為新化區日間照顧中心使用，讓社區失能長輩

在熟悉的社區中就近得到照顧，預計於114年完成，後續營運管理基

於照護專業性，預計由各局處依相關規定結合、媒合、委託或公開標

租等方式引進民間單位進駐經營管理，以提升照顧服務品質及減輕衛

生所人力負荷。預計提供30人失智、失能民眾之日間照顧，提供長期

照顧服務對象於日間往返日間照顧中心，接受身體與日常生活照顧及

其他多元服務。 

五、 新化衛生所新建案空間規劃： 

(一) 新建地上3層鋼筋混凝土構造廳舍1棟。 

(二) 預訂使用土地面積為1,130平方公尺，新建地上3層，樓地板面

積各樓層分別為661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為1,983平方公尺 

(三) 廳舍空間規劃初步構想 

1. 1樓: 大廳及梯廳、等候區、服務臺、掛號櫃臺、檢驗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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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藥局、診療室、哺(集)乳室、子抹室、疫苗室、早療

室、兒童預防注射室、注射室、衛教室、樂齡健身空間、親

子友善廁所(含無障礙)、機電室、儲藏室、公設空間(走

廊、樓梯、無障礙電梯) 。 

2. 2樓：所長室、護理長辦公室、員工辦公室、實習生辦公

室、會議室、儲藏室、廚房及茶水間、性別友善廁所、公設

空間(走廊、樓梯、無障礙電梯) 。 

3. 3樓：日間照顧中心(含衛浴設備、日常活動場所、廚房、活

動室、辦公室、公設空間)。 

六、 計畫期程與經費： 

(一) 計畫期程：112年-114年。 

(二) 計畫經費： 

1. 總經費：127,615,000元整。 

2. 中央補助經費：75,000,000元整。 

3. 市府自籌經費：52,615,000元整。 

 

年度 辦理單位 中央補助 市配合款 小計 

112年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4,004,000 2,854,000 6,858,000 

113年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63,495,000 1,146,000 64,641,000 

114年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7,501,000 48,615,000 56,116,000 

 總計 75,000,000 52,615,000 127,615,000 

 


